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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過去面對癌症疾病，總強調及早發現及早治療概念，但是現在醫學對於癌症，有不同看法

，認為癌症應該可分成好些個階段，有所謂的「細胞增生」、「癌前病變」「良性腫瘤」

和「癌症」，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的狀況，並不需要採行治療，身體也有自癒能力，舉例來

說，二○一三年五月美國《內科醫學年報》就提出看法，不建議對任何年齡的攝護腺特異

性抗原（PSA）進行篩檢，因為這與病人壽命預期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。 

五、二○一三年八月《美國醫學會期刊》也提出對癌症所謂「過度診斷」與「過度治療」問題

的看法，認為過去三十年早期診斷癌症的經驗發現，原來預期這種診斷會減少末期癌病以

及降低癌症死亡，但都沒有發生，這個經驗顯現的是癌症高度複雜性，以及癌症病變非單

一性演進歷程的特質。 

六、二○○九年五月英國頂尖《自然》雜誌也刊登過一篇討論應改變對抗癌症策略的文章，作

者為相當有經驗化療專家，他認為過去化療以趕盡殺絕辦法對付癌症的策略，面對透過淋

巴或血液，從原始腫瘤蔓延至其他組織或部位的癌細胞，不但不是最好的治療方式，還增

加了癌細胞在有毒化學藥物中，適應環境轉化增生的機會，這位化療專家還以生物細胞學

的實驗結果，顯現化療破壞原有不同性質細胞平衡所帶來的負面效果，而由老鼠的動物實

驗則顯現，比起只做控制病情的老鼠，積極治療的老鼠生存的時間反而較短。 

（三十三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鑒於行政院院會日前通過的「長照保險法

草案」，保險費由雇主、個人、政府共同負擔，雇主、個人

及政府三方分攤比例，由原本規劃的 6：3：1，調整為 4：3
：3。根本之計，政府對於類似《長照保險法》或其他福利政

策的財源，實在應該從稅收制度改革著手，尋求解決。面對

高齡化社會的來臨，更應該帶來長期照顧、醫療衛生、居家

管理等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，行政院及其所屬尤其應該積極

制訂促進長期照顧、居家管理等服務發展的產業政策，以吸

引民間企業投入，並加強相關人力資源的培訓。爰此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照行政院院會日前通過的「長照保險法草案」，保險費由雇主、個人、政府共同負擔，

雇主、個人及政府三方分攤比例，由原本規劃的 6：3：1，調整為 4：3：3；該法將作為長

照服務的財源依據，如立法院審查順利，最快 107 年可以實施。其中企業負擔比例調降，

無疑是促使工商團體支持法案的主因。回顧該法推動過程，可以發現企業負擔沈重，國家

財政惡化的問題亦極嚴重，國人不能再予忽視，如何透過稅改，以充裕各類社會保險的財

源，已是必須鄭重面對的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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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院這次之所以調降企業負擔比例，主要是接受國內六大工商團體的陳情，他們認為長

照保險應屬社會福利的一環，本來就應該由政府編列預算或另謀財源支應，即使基於企業

社會責任，而由雇主分攤員工長期照護保險費，其負擔比例也不應超過 3 成。 

三、六大工商團體所以反彈，乃是因為長期以來，企業在各類社會保險中，均負擔絕大部分保

費，例如 70%勞工保險費、100%職業災害保險費、60%全民健康保險費。根據估算，目前

雇主為其員工額外支付的勞工保險、職業災害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、勞工退休金、全民健

康保險補充、職工福利金、原住民與身心障礙者僱用差額代金等「法定勞動成本」，佔員

工薪資的比例已將近 20%，遠高於日本的 12.21%、韓國的 8.96%及美國的 9.67%。 

四、企業法定勞動成本佔員工薪資的比例趨近 20%，經營者因此寧可在獲利時發放員工績效獎

金或年終獎金，而缺乏提高薪資的意願。若再加上最近接連通過縮短法定工時至每週 40 小

時，以及實施長照險而增加的負擔，勢必進一步壓縮企業調整薪酬的能力，其實對勞工未

必有利。 

五、此外，根據衛生福利部估計，長照保險預算規模約 1,000 億元，未來隨著人口加速老化，其

所需要的財源預算勢必逐年擴大；加上青壯年就業人口又大幅減少，就長期而言，未來就

業者所負擔的費率，勢必持續增加。為了彌補長照保險、全民健保、勞保等財務缺口，未

來恐將修法提高各項保險費率上限，則在各項保險費收入都依據薪資所得計算的情況下，

這些負擔可能都將加諸於下一代人的身上。 

六、上述疑慮，事實上反映台灣長期以來，基於選票考量而在未經精算和規劃財源的情況下，

競相加碼討好式公共建設，或動輒推出各種福利政策，因而導致債台高築的窘境。財政部

所公布最新國債鐘訊息，截至 2015 年 4 月底止，若以去年各級政府總負債加計潛藏債務總

計 25.14 兆元計算，平均每位國民背債已高達 107 萬元，顯示財政惡化之嚴重。此次《長照

保險法》財源規劃不足，更加造成債留子孫的危機。 

七、根本之計，政府對於類似《長照保險法》或其他福利政策的財源，實在應該從稅收制度改

革著手，尋求解決。例如，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0 條規定：「營業稅稅率，

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最低不得少於 5%，最高不得超過 10%；其徵收率，由行政院定之。」

自 1986 年實施以來，均按下限 5%徵收，為世界各國最低（韓國為 10%、新加坡 7%、歐盟

平均 21%以上），確有調升空間。特別是根據財政部預估，營業稅平均每調增 1%徵收率，

約增加 540 億元稅收，為了能挹注足夠的長照基金，營業稅需增收 1.5%，使稅率提高至

6.5%，仍然低於日韓的水準。如果為了避免對物價及民間消費需求造成壓力，也可以考慮

採取差別費率方式，對於一般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消費品維持現行 5%之較低稅率，而對

於其他廣義之高級消費品，則課以較高如 10%之稅率，將有助於健全《長照法》的財源，

並達到改善財政赤字的效益。 

八、高齡化社會的來臨，也將帶來長期照顧、醫療衛生、居家管理等生活性服務業的需求，政

府相關部會尤其應該積極制訂促進長期照顧、居家管理等服務發展的產業政策，以吸引民

間企業投入，並加強相關人力資源的培訓。在此同時，為了避免財務缺口擴大，應該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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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外導入商業保險公司之長期看護保險，並建立長期照護保險的監管機制，使民眾有信心

投保。另外，也要鼓勵企業為其勞工投保商業長期照護保險，以補充政府長照資源的不足

，藉此維持長照服務的永續發展。 

（三十四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 OECD 等國際組織前二年的統計，當

時累計在海外工作的台灣人就超過 43 萬，而且 61%屬於高級

技術人力，是全球最高的比率。經濟發展需要人才，而在人

才競爭這個持久型的世界大戰中，薪資才是關鍵。政府應該

恩威並重地改變老闆對於薪水的節流思維，更要創造薪資成

長空間的環境，才能探索出台灣經濟發展的新模式。爰此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的關鍵議題中，由人才所組成的「腦實力」對於提升經濟發展及生活

品質的重要性持續攀升，不過腦實力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，人才供給卻有限制，意味著爭

取人才的競爭壓力往往是跨國甚至來自全球。台灣目前在這場賽局中已然落後，需要政策

及思維的反轉來扭轉劣勢；其中最有關聯的重點，在於擺脫薪資低迷的困局。 

二、依據 OECD 等國際組織前二年的統計，當時累計在海外工作的台灣人就超過 43 萬，而且

61%屬於高級技術人力，是全球最高的比率（相對而言，日本及美國約 48%、韓國 43%，德

國則僅有 30%）。反觀過去十年外國專業人士來台工作者，雖然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者比率

也很高（超過七成），但累計人數僅約 33 萬。這種流出多、流入少的人力赤字加上其他相

關限制，使得台灣在國際評比中被認定為屬於人才短缺最嚴重的國家之一。 

三、面對這種情形，有志之士不斷呼籲政府要拿出對策，近來國發會等機關確實也透過如「留

才攬才」、「創業家簽證」及外籍學生留台便利化等方案，想要減緩人才外流並增加流入

，也有檢討如稅制、國籍取得等制度以增加外國人才來台誘因。這些想法作法都正確，但

卻沒有解決「薪資」這個人才跨國流動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。 

四、在考慮是否離鄉背井去外國工作時，家人親情、工作發展、環境安全、醫療保險及當地稅

制等必要條件的比重可能因人而異，但薪資高低卻往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當海外工作的

薪資水平顯著高於國內類似機會時，這種「令人無法拒絕的承諾」會使得其他因素都變得

次要。眾所周知，台灣早已在薪資誘因上面對這種來自其他國家及對岸的高度擠壓，其結

果導致國內人才持續流出，也讓國際人才琵琶別抱。 

五、薪資成長需要很多條件配合。雇主的分配正義固然重要，但有二個方向的思維反轉，也有

助於新發展模式的建立。第一是對低薪比率特別集中的服務業而言，必須加速擺脫內需、

價格競爭的格局，增加訂價權更高的設計、文創、醫療等高階服務業領域的比重，才有辦


